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
关于海南省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企业

（M 站）的公告(第四批）

各市、县（洋浦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，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

企业（M站）：

根据《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海南省公安厅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机动车排放检验与强制维修制度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琼交运输〔2020〕113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组

织专家依据《海南省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企业（M站）建设

技术条件》，对申报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企业（M站）进行核

查确认（7家），现对符合条件的 M站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海南省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企业（M站）的公告

（第四批）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
2021 年 2月 1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，各市县交通运输局。


